
第三章 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招聘儋州市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基地运营团队

预算金额：4205600.00 元（超出采购预算(最高限价)的投标，按无效投标

处理）。

儋州市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基地已经建成,市政府已经把运营经费列

入 2020 年年初预算。为了做好市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工作，保障我市中

小学生生命安全，减少学生意外伤害，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

南省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及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2017〕

160 号）精神要求，需要向社会招聘一个运营团队进行安全演练培训。为了做好

托管运营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演练对象及人数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四年级 14114 人，五年级 14542 人，八年级 13400

人参训，共计 42056 人，最终人数以实际参训的学生为准。

二、运营管理模式

根据《海南省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及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琼

府办〔2017〕160 号）要求：“基地建成后，所在地市县政府可通过招投标方式

委托非政府组织进行运营管理，市县政府应通过无偿提供基地场所、给予建设奖

补、给予生均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予以支持”。根据以上文件精神和基地实

际，基地运营管理模式为招聘社会团队进行运营管理。并充分利用示范性综合实

践基地管理中心现有的资源和安全应急综合演练基地场馆项目，形成“安全演练

+实践活动”的课程体系。

（一）招聘团队的职责范围：

1、开发安全演练、实践活动课程。运营团队根据国家课程设置标准，结合

基地设施设备和户外场地编写“安全演练+实践活动”的不同年级课程体系。



2、负责基地的专业设备日常管理。配备安全演练、讲解培训等专业人员，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确保运营有序开展。

3、负责组织中小学生安全演练。针对中小学生常见安全问题及应急自救能

力，综合运用电子媒体、实景模拟、虚拟现实、声光电等手段，为中小学生开展

防溺水、交通安全、防台风、防汛、防雷雨天气、人民防空、消防安全、地震安

全、食品药品安全（含毒品、危化品）、生命救护、社会安全（含防欺凌、防性

侵、防暴恐、信息安全、心理健康安全等）等功能在内的直观体验和演练培训，

并能开展国际相关先进教育理念的引进与国际合作。

4、加强基地安全措施管理。制定安全预案，配置专业医务人员应对突发事

件处置，承担参与培训的学生从所在学校---出发途中---基地---返回途中---

回到所在学校的所有安全问题和法律责任。

5、接送学生。运营团队要招聘运输公司提供专门运营服务，确保学生接送

安全通畅。

6、为学生购买保险。运营方要按校外活动学生意外伤害的理赔需求和服务，

为参训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7、提供资料。为参训学生提供学习教材、笔记本、笔、证书等。

8、补给训练耗材及维护。运营方要负责补给提供参训学生一次性雨衣、鞋

套、以及人体复苏、院前救护、空降等用具用品，每天检查和维护设施设备，并

做好记录备案。

9、支付运营场馆水电费。运营方要负责演练、体验所用的水电费，并配置

专业人员管理。

10、安排人员负责基地的安保、卫生、绿化、宿舍管理等工作。

11、确保演练数量和质量。运营方要有计划完成我市的学生演练和省教育厅

下达的兄弟市县的学生人数，在满足中小学生演练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向社会开



放运营。

12、招标公告发出后，投标企业需到儋州市中小学生应急演练基地进行实地

考察，考察后向基地领取考察书面证明。

（二）基地管理中心职责：

1、负责基地总体工作。根据教育局的总体工作计划，指导运营团队完成安

全演练、实践活动任务；坚持财务收支两条线，把好监督关；做好上联下达，确

保基地的建设与运行跟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保持一致，并协调消防、科协、地震

和部队等单位的工作，拓宽基地活动项目。

2、负责协调运营团队和各学校的工作，让安全演练实践活动有序开展。

3、组织人员对安全演练、实践活动的监督和评估考核。

4、负责财务收支工作。基地管理中心要坚持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资金收缴和财务支出。必须根据评估考核结果，按合同支付运营团队的

培训管理费。

5、负责监督管理工作。基地管理中心要对演练活动、学生安全、评估考核、

设备维护、绿化卫生、后勤管理等进行监督管理，做好记录，并及时反馈通报。

6、组织联席会议。基地管理中心要与运营团队建立每周联席会议制度，商

定培训工作重大事宜。

7、参与课程开发。基地管理中心要根据国家的课程标准，指导运营团队的

课程开发和活动方案的制作，制定符合校情、符合学生生长规律的校本课程。

8、负责宣传工作。基地管理中心要对学生安全演练、实践活动进行多方位、

多角度宣传，让社会各界对基地的认知，形成校外教育的品牌。

（三）资金支付标准和方式

1、每月培训结束后，基地管理中心根据考核评估结果，按照 100 元／天.

人的标准核算支付给运营方。

2、对外运营的具体办法与资金收支管理等事项的实施办法（方案），另外研



究决定。

（四）考核评估方式

1、建立考核评估资源库。基地管理中心要建立以学校领导、教师代表、消

防救援员等组成活动评估考核人力库，每次活动都从库里挑选 5名评估员对活动

做监督和评估考核。

2、过程完成考核评估。即对学生进行的安全演练技能技巧项目的评估，如

烟雾逃生、结绳、查找隐患等项目。

3、知识掌握考核评估。学生演练活动结束后，集中问卷答题，学生答对 75%

算合格，95%算优秀。

4、受训学生人数以学校提供名单和考核评估组统计为准。

（五）服务期限。

中标方试运营期为中标后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试运营结束后考评合格，

正式签订合同一年。往后按一年一签方式。

三、资金到位情况

2020 年年初预算按 100 元/生，计划 5.4 万学生参加安全演练，市财政已下

达资金 5400000 元，而我市四年级、五年级、八年级学生人数共计 42056 人，即

今年安全演练经费测算为 4205600 元，资金已到位。

四、演练时间及安排

每周一至周六，学生参加演练时间为一天 7个课时，每天约 600 人，学生早

到晚回，一般不安排住宿，计划从秋季学期正式开始（具体以签订合同为准），

力争完成本市学生的演练活动。

五、其他事项

（一）积极筹备。基地管理中心要积极筹备运营工作，主动汇报市教育局，

争取基地早日投入使用。



（二）学生伙食费由学校向参训的学生代收，统一交给基地食堂经营餐饮

公司，不缴到基地管理中心账户，标准由学校与食堂运营方商定。基地食堂原则

上仅安排中餐，需要安排晚餐的，学校需提前告知基地食堂安排。

附件：《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演练

及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2017〕1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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